
- 1 -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6）陕 07破申 9号

申请人：陕西略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任某，该公司清算组组长。

被申请人：陕西略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

中市略阳县城关大沟口。

法定代表人：方某，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汉中嘉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

中市略阳县城关大沟口。

法定代表人：方某，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某，男，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谌某，女，公司财务人员。

被申请人：略阳县钢钒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中

市略阳县大沟口。

法定代表人：方某，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陕西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某，女，公司财务人员。

被申请人：成都市略钢汉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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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田某某，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陕西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某，女，公司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略阳县白水江铁矿，住所地：陕西省汉中市略阳

县白水江镇。

法定代表人：杨某某。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陕西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现某某，男，企业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略阳县华盛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

汉中市略阳县兴州街道办事处大沟口（原工行楼）。

法定代表人：白某某，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苟某某，男，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某，女，公司财务人员。

被申请人：汉中嘉陵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

中市略阳县城关镇大沟口。

法定代表人：何某某，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陕西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严某，女，公司财务人员。

本院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裁定受理陕西略阳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略钢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略钢公司清算

组为管理人。2025年 12月 22日，略钢公司管理人申请略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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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嘉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略阳县钢

钒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钒公司）、成都市略钢汉川商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川公司）、略阳县白水江铁矿（以下简称白

水江铁矿）、略阳县华盛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

司）、汉中嘉陵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实质合

并破产重整。2026年 1月 8日，本院组织召开听证会，相关利害

关系人参加了会议。

略钢公司管理人申请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的理由为：1.略钢公

司与矿业公司等 6关联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略钢公司对矿业

公司、钢钒公司、汉川公司、白水江铁矿 100%控股，对华盛公司

实际控制，通过矿业公司对工贸公司实际控制。多家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劳动合同、薪酬、社保均由略钢公司统一

负责，人事任免受略钢公司决定。各公司注册地址与略钢公司相

同或高度重合，主营业务均围绕略钢公司的钢铁生产形成封闭的

“内循环”，关联交易构成其核心收入来源。公司间资金往来频

繁且随意，略钢公司对关联公司资金使用具有最终审批权，资产、

负债界限不清，各公司人员、业务、财务、场所长期深度混同，

导致各关联公司丧失独立的经营意志和财产基础。2.由于人格高

度混同，区分各关联公司财产的代价高昂且几无可能。各公司之

间的财产、负债及权益因长期、复杂的非公允关联交易而严重交

织，财务账目混乱，大量资产权属登记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成

本费用随意分摊。若强行区分，需对混同多年的资产、负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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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审计、评估与确权，其所需投入的时间、经济及司法成本将

极其巨大，不具备操作上的可行性与经济性。3.若不进行实质合

并破产重整，将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在人格与

财产混同的状态下，有效资产与真实负债在各公司法人外壳下错

配，单独重整将导致偿债资源被人为割裂与转移，基于混同关系

产生的债权若被确认并参与分配，将不正当侵蚀本应由全体外部

债权人公平分配的财产池，违反公平清偿原则。略钢公司与 6家

公司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才具有持续经营和重整挽救的核心价值，

分而治之将彻底破坏这一基础，最终损害所有利害关系方的根本

利益。

矿业公司、钢钒公司、汉川公司、白水江铁矿、华盛公司、

工贸公司对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申请均无异议。略钢公司称，只要

对企业和员工好则无异议，有无混同由矿业公司和略钢公司律师

陈述意见。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岭集团）作为略钢公司

的股东提出意见称，略钢公司与 6关联企业不存在法人人格高度

混同的情形，没有见到混同专项审核报告，6 关联企业均系依法

成立的法人主体，虽与略钢公司存在股权关系，但均具有独立的

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不存在法人人格

高度混同的情形。6 关联企业区分成本不高，矿业公司为核心生

产企业，其余 4关联企业均为贸易型公司，主要经营大宗商品贸

易，基本无实体资产，白水江铁矿更是长期处于停业状态，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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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规模考虑，需要与略钢公司区分的仅有矿业公司。东岭集团作

为略钢公司控股股东长期参与经营关联，清楚知晓略钢公司与矿

业公司之间管理、资产、人员均相互独立，不存在无法区分及区

分成本过高的问题。矿业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核心团队稳定，发

展潜力巨大，无证据证明其他公司存在破产重整情形，故不应启

动合并重整程序。

略阳县经济贸易局作为略钢公司股东陈述称，矿业公司技改

、融资均由略钢公司协调提供，矿业公司的借款由略钢公司代付，

矿业公司的建设资金及借款由略钢公司代付，历年来相互资金往

来成本巨大，且无法区分。实际经营管理中，2020年以后，略钢

公司矿业管理部直接管理矿业公司，矿业公司已丧失了独立人格，

是略钢公司的工具人，基于此可以实质合并重整。略钢公司本身

已进入重整，不纳入实质合并重整，债权人、其他股东均有异议。

本院查明：略钢公司于 2003年 11月 6日成立，住所地为陕

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城关大沟口，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生

铁、钢锭、钢坯、钢材、水渣及冶炼副产品生产销售；白灰制造；

商务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 57001.42万元。方某为法定代表人，系

董事兼总经理，李某某、王某某系监事，田某某自 2009年起在略

钢公司任职，现为副总经理。

矿业公司于 2003年 4月 29日成立，住所地为陕西省汉中市

略阳县城关大沟口。经营范围：矿石开采、开发、选矿；采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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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与服务，工矿备品备件制作与经销，矿产品经销，废旧资

源综合利用，黄金首饰及黄金矿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 23000万元，

略钢公司系唯一股东。方某为法定代表人，系董事长，李为良、

赵某某系董事，李某某系总经理，田某某系监事会主席，付某某、

杨某某系监事。矿业公司的管理人员的人事任命由略钢公司直接

决定，考勤由略钢公司管理，矿业公司 261名在职人员，均与略

钢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略钢公司缴纳社保、代发工资。2017年

以来，略钢公司还常年代付矿业公司货款、电费等。

华盛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 日成立，住所地为陕西省汉中市

略阳县兴州街道办事处大沟口。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选矿；

钢、铁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国内贸易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5000万元，登记股东为白某某、王某某、夏某某。法定

代表人白某某，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常某某系财务负责人，夏

某某系监事。华盛公司对外经营过程中，业务合同落款签字人员

多为略钢公司的刘某某，审阅人均为田某某，在 2023年还曾由略

钢公司的方某、王某某代表华盛公司签订业务合同。略钢公司、

华盛公司还曾共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华盛公司是略钢公司的

销售付款抬头，因业务开展需要，略钢公司销售款增加华盛公司

抬头，与华盛公司合作，视为与略钢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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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钢公司、矿业公司、华盛公司的经营业务，由略钢公司控

制，华盛公司成立以前，矿业公司将铁精粉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成

本价销售给略钢公司，华盛公司成立以后，矿业公司将铁精粉以

远低于市场价的成本价销售给华盛公司，并由华盛公司委托略钢

公司以成本价加工。

白水江铁矿于 2002 年 11 月 14 日成立，住所地为陕西省汉

中市略阳县白水江镇，经营范围：铁矿石开采、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 100

万元。系集体企业法人，主管部门（出资人）系略钢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杨某某，系略钢公司任命。白水江铁矿成立以来，在略

钢公司控制下以成本价向矿业公司供应矿石，矿业公司加工后再

以成本价供给略钢公司。本院（2020）陕 07民终 1392号民事判

决书认定，白水江铁矿与略钢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在管理人员、

经营业务、企业财产方面存在混同，系人格混同，进而判决略钢

公司对白水江铁矿的一笔 6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工贸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9 日成立，住所地陕西省汉中市略

阳县城关镇大沟口。经营范围：低品位，复杂、难处理矿开发及

综合利用（开采除外），尾矿、废渣资源综合利用，矿产品加工

销售，金属矿山采选工艺、设备技术咨询，维修服务，黄金首饰

及黄金矿产品销售，工矿设备及配件加工、销售，工程机械修理，

配件、材料销售，耐高低温、耐腐蚀、耐磨损复合材料加工制造，

设备零部件修复及再利用，铸锻件生产、销售，建筑钢材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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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 6000万元。股东为矿业公司、

略阳钢铁厂、矿业公司工会委员会。法定代表人为何某某，系董

事长，亦为略钢公司经营管理人员。2016年略钢公司控制工贸公

司以来，工贸公司从矿业公司采购原材料后，以购入价或成本价

向略钢公司供铁精粉原材料，略钢公司代工贸公司支付电费、银

行利息、工资等款项。2025 年 11 月工贸公司财务报表中记载对

矿业公司应付款项 4200余万元，对略钢公司应收账款 3900余万

元。

钢钒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4 日登记成立，住所地为陕西省汉

中市略阳县大沟口。经营范围为：钒渣、钢渣生产加工；废钢、

矿产品购销；五金、建材、机械设备、焦炭、金属材料、铅锌制

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注册资本 3000万元，略钢公司系唯一股东。法定代

表人为方某，系执行董事，现某某系总经理，王某某系监事，常

某某系财务负责人。公司人员均同为略钢公司工作人员。

汉川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8 日成立，住所地为成都市成华区

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经营范围为，销售：矿产品（不含国

家禁止或限制的品种）、建材。注册资本 1000万元，略钢公司系

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为田某某，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某某

系监事。公司人员均同为略钢公司工作人员。

钢钒公司、汉川公司，均主要系为略钢公司融资而成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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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均系略钢公司工作人员，在经营过程中，由略钢公司人员

控制，钢钒公司为略钢公司采购矿粉、焦炭、销售钢材，汉川公

司为略钢公司销售钢材，三公司之间均以成本价或平价结算，相

关交易亦由略钢公司人员经手审批，在有足够交易流水后，钢钒

公司和汉川公司大额融资供略钢公司使用，钢钒公司曾融资 8800

万余元，汉川公司曾融资 9000万元。

2024年 12月 18日，本院（2024）陕 07破申 49号民事裁定

书以略钢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存在经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

大额债务，系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而裁定受理对略钢公司的

破产重整申请。

本院认为，《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32 条规

定，企业法人依法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及独立的法人财产，人民

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应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独立性。但关联

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

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

破产方式。略钢公司等 7个关联企业是否应当实质合并破产重整，

应从以下方面认定：人员方面，略钢公司直接对其他 6个关联企

业的管理人员进行任免，且所任免人员均与略钢公司建立劳动关

系，矿业公司 261名职工亦均与略钢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表明略

钢公司与其他 6个关联企业存在人员上的混同。业务和财务方面，

7 个关联企业均以钢铁生产为核心开展业务，略钢公司通过控制

其他 6个关联企业的人员、业务，控制 7个关联企业之间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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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或平价采购原材料及销售产品，由其他 6个关联企业对外进行

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并代其他 6个关联企业支付电费、贷款

利息，负担工资等成本费用，略钢公司还以融资为目的成立关联

企业中的钢钒公司、汉川公司，并实际为略钢公司提供大额融资，

以上情形表明略钢公司与其他 6 个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业务和财

务上的高度混同，其他 6个关联企业已完全丧失法人人格的独立

性。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保护方面，从 7个关联企业业务和财

务的混同情况看，7 个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大量非市场化的交易，

延续时间长、累计金额大，明显存在区分成本过高，不实质合并

破产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况。

此外，略钢公司在控制关联企业交易，整体上可获取关联企

业利润的情况下，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存在大量经强制执行

仍未得到履行的债务，表明 7个关联企业从整体上已属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的情形，亦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

定的情形。

综上，矿业公司、钢钒公司、汉川公司、白水江铁矿、华盛

公司、工贸公司与略钢公司存在关联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

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不实质合并破产将严重损害

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况，故略钢公司管理人的实质合并破产

重整申请应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陕西略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汉中嘉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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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县钢钒工贸有限公司、成都市略钢汉川商贸有限公司、略阳

县白水江铁矿、略阳县华盛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汉中嘉陵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重整。

如不服本裁定，利害关系人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王永吉

审    判    员      李俊霞

审    判    员      王建芬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法  官  助  理      齐  言

书    记    员      唐冰倩


